
招標方式及決標原則之選用 

採購 

規模 
巨額 

查核 

金額 
 公告金額

未達公告金額 

未達公告金額且逾其十分之一 小額 

案

件 

性

質 

 工程  2億元

 5千萬元  100

 萬元

逾 10萬元， 

未達 100萬元 
 10萬元以下 財物  1億元

 勞務  2千萬元  1千萬元

招標期限(天) 28 21 14 7 0 

招 

/ 

決

 標

1. （第 19條 ) 公開招標

2. （第 20、21條）  選擇性招標

3. （第 22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16款） 限制性招標

  決標原則

最低標、最有利標(第 52條)、固定費率(用)決標 

第 23條： 

未達辦法第 2條： 

1.  22-1-1~15

2.  22-1-16

 (限制性招標)

3.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價或企

劃書( ) 公開取得

第 23條： 

未達辦法第 5條： 

得不經公告程序，逕洽

，得免提供報廠商採購

價單或企劃書 


